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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工程周期长，现场条件变化多，分段设计，在招标

阶段尚未完成施工图设计，所以发生变更是不可避免的，不

发生变更的工程不多，但投资控制原则是能不发生变更尽量

不发生变更。

变更的基础是以合同中的承包范围或者说承包商的工作

范围的内容为基础。

工程变更：是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，按照合同约定的

程序，根据工程的需要，监理人下达指令对招标文件中的原

设计或原合同内容或监理人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进度

计划进行在材料、工艺、功能、功效、尺寸、技术指标、工

程数量及施工方法、顺序等任一方面的改变。

变更是合同管理的非常重要的内容，需要合同管理人员

必须熟练掌握应用相关条款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09版通用合同条款第十五条对

变更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，和大家一起解读一下。

在履行合同中发生以下情形之一，应按照本款规定进行

变更 [1]：

①取消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，但被取消的工作不能转由

发包人或其他人实施。例如，泵站施工中，原来通风洞与交

通洞单独设计，后来合二为一，取消了通风洞。

②改变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的质量或其他特性。例

如，一个工程砼标号原来为 C25，由于安全储备的需要变为

C30。

③改变合同工程的基线、标高、位置或尺寸。例如，隧

洞原设计断面为圆形，后因加快施工等需要改为马蹄形断面。

④改变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的施工时间或改变已批准的

施工工艺或顺序。例如，笔者原来管过的两条隧洞，合同约

定同时施工，由于施工场地不能按时提交，推迟一条隧洞施

工时间近一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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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为完成工程需要追加的额外工作。额外工作：指合同

工程量清单中未包括而为完成本合同所需增加的新项目。这

个框比较大，装的内容比较多，是包容性最大的识别项，是

最常见的也是发生最多的变更。例如，泵站工程开挖岩壁原

来没有固结灌浆，后来因安全储备和整体受力的需要增加；

某工程为了工程永久安全临时增加防汛工程。

⑥增加或减少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的关键项目工程

量超过其工程总量的一定数量百分比。这个百分比一般为

15%~25%，视具体工程情况酌定。例如，本合同为 TBM施

工洞段，和常规法施工洞段标相连，由于常规法施工洞段进

度严重滞后，业主为赶工将相邻的常规法钻爆法施工洞段变

更为 TBM法施工，如 TBM施工洞段 20km，增加 4km，就

达到 20%。

上述第① ~⑥的变更内容引起工程施工组织和进度计划

发生实质性变动和影响其原定的价格时，才予调整该项目的

单价。第⑥情形下单价调整方式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：上述条款与 2000版标准条款和 FIDIC

条款相比，少了一项“取消和增加合同中任何一项工作的内

容”。实际上是工程量清单内容的增加或减少，本来工程量

清单的内容就不一定是准确工程量，另也可理解成与①中内

容部分重复。

另外，FIDIC认为工程量的增加和减少如不是由于其他

变更指令引起的，不需要发出变更指令，所以没有⑥。

大家遇到变更就往这几个框里装，通常所说的业主方提

出的变更，设计方提出的变更，承包商提出的变更，也就是

这六种形式的另一种分类 [2]。

第⑥项不太好理解，也不好操作，和大家探讨一下：

一是从本意上讲有两个条件：约定关键项目，如 PCCP

安装标，开挖、回填和 PCCP安装约定为关键项目（没有约

定的项目这一条就不适用）；超过其关键项目的工程总量（工

程量清单提供的量）的百分比（一般为 15%~25%），才构成

变更。

二是形成变更后如何调整单价也是两个条件：一是变更

引起施工组织和进度计划和影响其原定价格（具备又是三个

条件）时，才予以调整单价；二是调整方式在专用合同条款

中约定。

三是单价调整方式。第⑥项下面一段规定了单价调整条

件，并明确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单价调整方式。

有的合同约定单价不调整，就是发生变更了也不调整，

多数业主为了将来简单易操作就这么约定。

另外，调整单价的工程量是项目全部，增加的 15%~25%

以外，还是包含 15%~25%内的增加量，也需要约定，笔者个

人认为应是包含 15%~25%部分在内的增加的工程量比较合适。

对于调整单价，笔者认为额外的付出应合理调整，试实

际情况而定，不应简单封死。例如，TBM施工 20km洞段，

业主为赶工将相邻的常规法钻爆法施工 4km洞段变更为 TBM

法施工，增加了 4km洞段进度应延期，关键项目开挖和管片

安装工程量增加达到 20%，施工需要增加一座错车平台进行

洞内小火车调度，也改变了施工组织方式，从单价分析的角

度出发，平均运距增加了，由 10公里变为 12.5公里很显然

应改变单价，所以最后予以调整了，增加四公里隧洞的开挖

单价 [3]。

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，因变更引起的价格调整按

照本款约定处理。

①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有适用于变更工作的子目的，采

用该子目的单价。

②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无适用于变更工作的子目的，但

有类似子目的，可在合理范围内参照类似子目的单价，由监

理人按相关条款商定或确定变更工作的单价。

如果变更并没有引起工程施工组织和进度计划发生实质

性的变化和影响其原定价格，不予调整单价和工期延长。

例如，隧洞工程增加的额外工程为洞外工程，不影响主

体工程施工组织方式，又不在关键线路上，所以不予调整工期。

隧洞工程增加一定长度洞段对工程的施工组织方式基本不影

响所以不调整单价，但应调整工期；但是长度要是增加到一

定的程度（合同约定的百分比）影响到工程单价的构成因素，

那么显然需要同时调整单价和延长工期。

大多数变更会引起费用、单价变化和工期延长。

例如，某 TBM掘进洞段施工过程中，由于遇到不可预

见的地质条件，TBM下沉到不可前行的程度，用旁通洞开挖

通过，那旁通洞开挖工作就属于增加了额外工作，也改变了

批准的施工方式或顺序，这种变更显然将引起工期的延长和

费用的增加，同时也是一个变更和索赔结合在一起的案例 [4]。

工程变更的主要依据就是合同专用条款与通用条款，作

为工程师必须熟悉掌握并灵活运用这些条款，依据合同条款

进行工程变更的申报与批复。合同条款是变更批复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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